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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1/2021_2022__E8_A5_BF_

E5_AE_81_E4_BC_9A_E8_c42_64156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办公厅财办会［2002］28号关于印发《＜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若干问题解答（二）》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部队后勤部，铁道部： 近期一些地区

、部门、个人来函来电询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执行

中的一些问题，经研究，我们制定了《＜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办法若干问题解答（二）》，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区（部

门）的实际情况执行。 附件： 1、《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解答（二） 2、会计从业资格变更登记表（略）

二00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若干问题

解答（二） 一、如何办理会计从业资格档案调转手续？ 答：

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因调动等原因，离开原工作单

位到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或中央有关部

门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按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办理从

业档案调转手续，并于办理调转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到新工

作单位所在地区或中央有关部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重新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调出方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接到会计

从业资格档案调转申请后，经逐级审核后由省级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部门填写《会计从业资格变更登记表》一式三份（参

考格式附后），一份寄至调入方省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



；一份交由当事人携带；一份留存备查。《会计从业资格变

更登记表》中应记载持证人员的基本情况、年检有效截止日

期、继续教育情况、调转时间等内容。 调入方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部门受理后应进行审核，手续齐全的，应准予调入，并

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建立调入持证人员业务档案，

在会计人员基础信息数据库中予以登记。 二、对符合免试条

件的人员，由何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理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 答：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具备教育部门认

可的中专（含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且符合本《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人员，自毕业之日起2年内（含2年）可以

直接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不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在

受理符合免试条件，直接申请会计从业资格时，应遵循以下

原则： （一）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不论其户籍和毕业院校

在何地，均应按照工作单位属地原则，由其工作单位所在地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理；所在单位属于中央有关部

门管理范围的，由中央有关部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

办理。 （二）临时聘用人员视同聘用单位的职工，由工作单

位所在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负责办理。 （三）没有工作

单位的人员，由其户籍所在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

理。 采取按照毕业院校属地原则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办法

的地区，也应按照上述原则，对符合免试条件并申请会计从

业资格的人员予以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三、对异地会计

类专业文凭的真实性如何认定？ 为了防止虚假文凭，各地区

、部门应加强与教育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对持有异地会计类

专业文凭的，可要求申请人出具证实毕业证书有效性的证明

。具体办法可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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